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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7� � � � �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20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8名，代表股份829,694,39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13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799,119,1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96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5名，代表股份30,575,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425％。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6名，代表股份

42,764,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6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 代表股份12,189,

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5人，代表股份30,575,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42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868,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52％；反对10,631,

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14％；弃权194,45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38,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74.6851％；反对10,631,

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602％；弃权194,45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蔡永刚先生、王新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蔡永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817,517,0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23%；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0,587,0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46%。

表决结果：当选。

2.02选举王新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7,345,28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16%；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0,415,23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229%。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 王冰

3．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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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401,544,698股为基数，扣除公司已累计回购股

份73,545,296股后的股份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0.50元（含税），送红股0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保持“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相应分配总额。

2、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分红总额/总股本，据此计算的证券

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公

司2025年6月27日收盘价-0.0473762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利润分配方案审议情况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2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详见2025年5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401,544,698股为

基数扣除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3,545,296股后的股份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

民币0.50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

股本发生变动的，保持“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相应分配总额。

2、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73,545,296股不

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红的总股

本*每股分红金额，即66,399,970.10元=1,327,999,402股*0.05元/股。 因公司回购

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应以0.0473762元/股计算。（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473762元/股=66,399,970.10元/1,401,544,

698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73762元/股。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4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2025年6月2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73,545,296.00股后的1,327,999,40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

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

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30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25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现金红利发放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30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98 谢保军

2 08*****30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3 08*****62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注：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

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无。

七、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371-69588999

咨询传真：0371-69588000

咨询联系人：张召平、谢建红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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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5年6月20日下午14：00以通讯方式召开。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已豁

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

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晓阳先生召集及主持。本次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同意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本次

监事会决议事项的有效性不会因通知期限豁免而受影响。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装备生产及

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均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20� � � � � � � �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

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智能装备生产及

测试基地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办理注销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等相关手续。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天津美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5号），同意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110,000股，发

行价格为48.9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8,250.56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10,807.89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442.6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2年12月5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15Z0068

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

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2年12月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根据《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12,103.27 12,103.27

2 智慧工矿项目 8,841.88 8,841.88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000.00 17,000.00

4 创新与发展储备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合计 50,945.15 50,945.15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7日，公司募集资金（不含超募资金）投入项目的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1 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12,103.27 12,103.27 9,667.68 2025年7月

2 智慧工矿项目 8,841.88 8,841.88 907.61 2026年1月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000.00 17,000.00 8,939.75 2026年1月

4 创新与发展储备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13,006.99 不适用

合计 50,945.15 50,945.15 32,522.03 一

注：

1、“创新与发展储备资金项目” 累计投入金额比承诺投入金额多，系将募集资

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投入所致；截至2025年6月17日，该募集

资金专户尚有利息收入634.79元，待前述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后的净额（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为准）转出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将办理销户手续。

2、上述表格中的“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未经审计。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资金节余情况

公司“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因此，公司将该募投项目结项。 截至2025年6月17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A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B

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扣

除手续费等后的净额C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D=A-B+C

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

项目

12,103.27 9,667.68 327.19 2,762.78

注：

1、“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后的净额”为截至2025年6月17日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现金管理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2、“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包含该募投项目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341.31万元

（不含税），本次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经审议通过后，前述待支付款项将以公司自

有资金支付，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

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审慎使用募集资金，

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各项资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总体上减少了项目实际

支出。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此外，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工程及设备采购合同尚有部分尾款未支付，该等合

同尾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完成时尚未支付完毕。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

设项目” 结项后，公司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2,762.78万元（暂估金额，含该募投

项目尚待支付的合同尾款、累计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待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至公司一般银行账户后，公

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公司与保

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投项目“智能装备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审慎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合理配置资

源，增强公司营运能力，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拟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5年6月17日账户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体育中心支行 122905419710105 2,762.78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营业部 02121201040032284 0.06

实际金额以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于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本次注

销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七、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智能装备

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

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智能装备

生产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均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

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事项无异议。 ”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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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稿）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

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济南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聚信天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信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宏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君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铖锌铖一期（温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5年5月22日、2025年6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

86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同时一并披露了《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申报稿）》[以下简称“草案（申报稿）” ]等文件，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申报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

下：

草案章节 修订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 根据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更新了标的公司下属企业和房屋建筑物租赁情况。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根据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第十四节 独立董事和相关证券服务机

构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除上述更新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少许表述进行了完善，对本次交易方案不构成影

响。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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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

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济南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聚信天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信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宏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君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铖锌铖一期（温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

86号）。 深交所依照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本次交易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

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以及通

过审核、获得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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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1817弄147号睿昂基因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949,6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949,6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52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525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855,89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69,62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代理董事长高尚先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熊慧女士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

捕，相关事项尚在调查中，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

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海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成俐女士、副

总经理谢立群女士、财务总监王春娟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1,024 99.3391 97,406 0.5427 21,231 0.118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35,724 99.3652 92,706 0.5165 21,231 0.1183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19,253 99.2735 96,006 0.5349 34,402 0.191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19,253 99.2735 96,006 0.5349 34,402 0.191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3,653 99.2980 92,706 0.5165 33,302 0.18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734,604 86.5726 92,706 10.9253 21,231 2.5021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718,133 84.6315 96,006 11.3142 34,402 4.05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真鸣、林美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5-48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1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何云武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0人，代表股份816,345,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8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39,102,7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4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6人，代表股份377,242,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8人，代表股份76,881,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1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65,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5人，代表股份76,416,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89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石璁、王超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7以特别决

议方式表决，其它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形成决议。 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8,187,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57％；反对12,

751,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20％；弃权5,406,7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6,98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88％；反对13,

95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9％；弃权5,406,7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6,339,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94％；反对14,

753,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3％；弃权5,252,2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2,088,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35％； 反对9,

005,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2％；弃权5,251,13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8,432,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57％；反对12,

655,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3％；弃权5,256,7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7,167,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08％；反对14,

12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8％；弃权5,048,10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81,438,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40％；反对29,

662,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36％；弃权5,244,56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4％。

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数：438,637,781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358,20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76％；反对14,

183,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52％；弃权5,315,0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2％。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公司财务、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796,062,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154％；反对14,

880,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9％；弃权5,401,9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796,49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89％；反对14,

629,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21％；弃权5,216,7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深圳市赤湾K104-0049土地使用权及后续项目

开发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2,50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51％；反对7,

33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91％；弃权6,496,2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1.00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同意58,722,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815％；反对12,751,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5859％；弃权5,406,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26％。

2.00

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同意57,523,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214％；反对13,95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1460％；弃权5,406,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26％。

3.00

关于202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的

议案

同意56,875,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784％；反对14,753,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1899％；弃权5,252,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16％。

4.00

关于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

方案

同意62,624,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556％；反对9,005,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7142％；弃权5,251,1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02％。

5.00

关于2024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同意58,968,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008％；反对12,655,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4617％；弃权5,256,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75％。

6.00

关于2025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同意57,703,3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553％；反对14,12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3786％；弃权5,048,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1％。

7.00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41,973,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959％；反对29,662,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5825％；弃权5,244,56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

8.00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57,382,1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376％；反对14,183,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4491％；弃权5,315,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34％。

9.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公司财务、

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

案

同意56,598,2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179％；反对14,880,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3558％；弃权5,401,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3％。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57,034,8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858％；反对14,629,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0287％；弃权5,216,7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55％。

11.00

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深圳市赤

湾K104-0049土地使用权及后

续项目开发的议案

同意63,045,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033％；反对7,33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470％；弃权6,49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石璁、王超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其

签章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